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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6           证券简称：宁波韵升          编号：2013—009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韵升控股 指 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宁波韵升 指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韵升电机 指 宁波韵升电机有限公司 

汽车电机 指 宁波韵升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电机系统 指 宁波韵升汽车电机系统有限公司 

日兴电机 指 日兴电机工业株式会社 

四家公司 指 

宁波韵升电机有限公司、宁波韵升汽

车电机有限公司、宁波韵升汽车电机

系统有限公司和日兴电机工业株式

会社 

香港汇源 指 汇源（香港）有限公司 

宁波汇源 指 宁波汇源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银信评估 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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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无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

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无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与韵升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所持有的韵升

电机75%的股权、汽车电机75%的股权、电机系统75%的股权和日兴电机79.13%的

股权转让给韵升控股，本次交易标的合计金额为23,899.26万元。 

因韵升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但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韵升控股之间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故本次关联交

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韵升控股持有本公司 33.98%的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韵升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 联 人：韵升控股 

企业性质：民营 

注册地：宁波江东区民安路 348号  

主要办公地点：宁波高新区扬帆路 1号 

法定代表人：竺韵德 

注册资本：4.2亿元 

主营业务：下属子公司主要生产和经营钕铁硼永磁材料、紧密纺纱、汽车电

机、八音琴、光通信陶瓷插芯、弹性元件、紧密纺机械和伺服电机及驱动系统等

产品，并形成以钕铁硼永磁材料为主业，以电机、紧密纺纱、八音琴和光通信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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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插芯等为辅业的产业布局。 

主要股东：宁波诚源投资有限公司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经审计) 

（1）近三年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 月 31日 2011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资产合计 607,165.64 684,483.24 567,277.63 

负债合计 219,072.68 344,706.86 298,938.84 

净 资 产 388,092.96 339,776.38 268,338.79 

（2）近三年损益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营业收入 370,819.76 500,388.07 281,587.91 

利润总额 81,860.71 97,129.48 43,395.97 

净利润 60,377.24 80,882.63 37,506.92 

3、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韵升电机、汽车电机、电机系统和日兴电机四家

公司的部分股权，由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韵升电机75%的股权、汽车电机75%的股权、

电机系统75%的股权和日兴电机的79.13%的股权转让给韵升控股。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合计金额为23,899.26万元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中，公司转让的股权为公司所合法持有的四家公司股权。股权产权

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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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1）2000年1月韵升电机登记注册成立并投入运营，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294

万美元，占韵升电机注册资本的75%。 

（2）2002年9月汽车电机登记注册成立并投入运营，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1,500万元，占汽车电机注册资本的75%。 

（3）2011年11月电机系统登记注册成立并投入运营，汽车电机以货币方式

出资1,500万元，占电机系统注册资本的75%，电机系统为汽车电机的控股子公司；

2012年10月，公司与汽车电机签订协议，以1,537.50万元的价格受让汽车电机持

有的电机系统75%的股权。 

（4）2009年12月，公司与大和证券SMBC Principal Investments株式会社、

Asia Recovery Fund L.P.、Asia Recovery Co-Investment Partners L.P.和WLR 

Recovery Fund L.P.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总价117,000万日元（折合人民

币约9,220.09万元）收购上述四家股东所持有的日兴电机79.13%的股权。 

该四家公司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运营状况正常，具备正常生产所必

须的批准文件。 

（二）交易标的公司介绍 

1、韵升电机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宁波韵升电机有限公司 

住    所：宁波市江东区明珠路428号 

注 册 号：330200400009257 

注册资本：392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竺晓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0年1月 

主营业务：汽车发电机、起动机业务 

股权结构：宁波韵升出资 294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5%；香港汇源出资 9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2）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前，香港汇源已同意放弃行使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

受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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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12年 12 月 31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12年 

总资产 86,823,113.26 营业收入 128,120,209.79 

负债 22,280,259.87 营业利润 5,216,748.02 

净资产 64,542,853.39 净利润 4,982,466.24 

上述资产、负债及损益状况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天衡审字[2013]00586 号”审计报告。 

2、汽车电机 

（1）概况 

公司名称：宁波韵升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住    所：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348号7楼 

注 册 号：330200400012898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竺晓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9月 

主营业务：汽车起动机、发电机业务 

股权结构：宁波韵升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香港汇源出资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 

（2）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前，香港汇源已同意放弃行使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

受让权。 

（3）2012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12年 12月 31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12年 

总资产 30,108,700.77 营业收入 71,677,067.70 

负债 10,838,550.62 营业利润 2,784,541.72 

净资产 19,270,150.15 净利润 1,579,287.61 

上述资产、负债及损益状况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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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天衡审字[2013]00572 号”审计报告。 

3、电机系统 

（1）概况 

公司名称：宁波韵升汽车电机系统有限公司 

住    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经四路71号 

注 册 号：330206000140751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竺晓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8月 

主营业务：汽车起动机、发电机业务 

股权结构：宁波韵升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宁波汇源出资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 

（2）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前，宁波汇源已同意放弃行使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

受让权。 

（3）2012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12年 12月 31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12年 

总资产 43,938,003.28 营业收入 3,431,386.82 

负债 26,635,103.83 营业利润 -3,844,263.46 

净资产 17,302,899.45 净利润 -2,869,321.54 

上述资产、负债及损益状况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天衡审字[2013]00596 号”审计报告。 

4、日兴电机 

（1）概况 

公司名称：日兴电机工业株式会社 

住    所：日本神奈川县秦野市菩提90番地 

注册资本：106,885万日元 

法定代表人：竺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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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33年2月 

主营业务：汽车起动机、发电机业务。 

股权结构：宁波韵升出资84,578.1005万日元，占注册资本的79.13%；其他

股东合计出资22,306.8995万日元，占注册资本的20.87%。 

（2）2012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经审计）：  

单位：千日元 

项目/报表日 2012年 12月 31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12 年 1-12月 

总资产 5,455,697.00 主营业务收入 5,109,670.00 

负债 2,622,961.00 主营业务利润 794,373.00 

净资产 2,832,736.00 本期净利润 49,432.00 

上述资产、负债及损益状况已经经信永東京有限責任監査法人审计并出具审

计报告。 

本次交易完成后，该四家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将导致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公司未向该四家公司提供担保及委托理财，该四家公司

亦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公司汽车发电机、起动机业务由两部分构成：中国汽车电机业务和日本汽车

电机业务。中国汽车电机业务由韵升电机、汽车电机、电机系统三个公司运营，

产品主要面向欧美乘用车售后市场；日本汽车电机业务由日兴电机运营，产品主

要面向日本商用车原装市场。 

本次交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银信评估对交易标的公司进行股东

权益价值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12月31

日。其中对运营中国汽车电机业务的韵升电机、汽车电机和电机系统三个公司，

以其合计的净资产评估值确定本次交易价格；对运营日本汽车电机业务的日兴电

机，以其净资产评估值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依据银信资评报（2013）沪第257号，截止2012年12月31日，韵升电机净资

产评估值为6,430.12万元。 

依据银信资评报（2013）沪第255号，截止2012年12月31日，汽车电机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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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值为1,919.44万元。 

依据银信资评报（2013）沪第256号，截止2012年12月31日，电机系统净资

产账面值为1,613.00万元。 

以2012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韵升电机、汽车电机和电机系统净资产评估值

合计为9,962.56万元，三个公司75%股份对应净资产评估值合计为7,471.92万元，

以此作为本次公司向韵升控股转让所持韵升电机、汽车电机和电机系统75%股份

的交易价格。以2010年、2011年、2012年上述3家公司合计的年平均净利润451.59

万元计算，上述交易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22.06倍。 

依据银信资评报（2013）沪第258号，截止2012年12月31日，日兴电机净资

产评估值为284,191.91万日元，79.13%股份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224,881.06万日

元，以此作为本次公司向韵升控股转让所持日兴电机79.13%股份的交易价格，折

合人民币16,427.34万元(按2012年12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00日元对人民币7.3049元计算)。以2010年、2011年、2012年日兴电机年平均净

利润17,908.00万日元计算，上述交易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15.87倍。 

本次公司向韵升控股转让所持韵升电机、汽车电机、电机系统和日兴电机股

权的交易价格合计金额为23,899.26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本合同的主体为：宁波韵升、韵升控股 

2、交易价格 

本次公司向韵升控股转让所持韵升电机、汽车电机和电机系统和日兴电机股

权的交易价格合计金额为23,899.26万元。 

3、支付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之价款的支付方式全部为货币资金，币种为人民币。在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由韵升控股向公

司一次性全额支付。 

4、资产交割方式 

公司在全额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交易各方共同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9- 

5、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各交易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产生的损益，

由完成股权转让后的新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或享有。 

6、韵升控股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韵升控股具有支付能力

和履约能力，亦不存在或有风险。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正积极推进钕铁硼产业战略规划及新产业的探索，确立了做精做强钕铁

硼产业的战略发展方向。转让四家公司股权将使公司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进一

步强化公司的核心业务，以达到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优势新兴战略性产业之目的。  

2012年，公司营业总收入为291,961.46万元，四家公司营业总收入合计为

60,628.07万元，四家公司营业总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20.77%，转让四家公

司股权对公司营业总收入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随着公司主营业务--钕铁硼永磁

材料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本次交易对公司营业总收入的影响有限。 

2012年，公司实现净利润53,843.29万元，四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合计为759.16

万元，四家公司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的1.41%，由于公司净利润主要来自钕铁硼

永磁材料业务，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很小。2012年，公司的净资产收

益率为16.21%；若扣除四家公司，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7.51%，转让四家公司

的股权将提高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对股东

的回报。 

从汽车发电机、起动机行业发展趋势看，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产品利润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公司汽车电机业务发展现状看，由于四

家公司在技术开发能力、市场开拓能力、质量控制能力等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总

体能力跟不上市场和行业的发展。受此影响，四家公司对公司发展的贡献度正逐

步减弱。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不会造成重大影

响。 

本次关联交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银信评估对各交易标的公司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以此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因此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四家公司的股权，不再对四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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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并报表。从业务结构上来说，也将不再从事传统汽车发电机、起动机业务。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13年5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齐先生、竺韵德先生、竺晓东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已经过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履行关联交易

表决程序。本公司独立董事参加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会议，一致同意《关于转

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1)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没有发现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转让控

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认

为： 

1、本次关联交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各

交易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以此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

据。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情形。 

2、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转让的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评估公允、合理，

涉及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市场化原则。 

3、审计委员会同意《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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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本项关联交易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当地外经贸部门审批。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先许可意见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五）银信评估出具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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